	                                             
附件2
应聘人员承诺书

本人已仔细阅读应聘岗位招聘公告及相关资料，清楚并理解其内容。
在此我郑重承诺：
一、本人提供的应聘人员登记表、身份证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个人信息均真实准确完整。存在瞒报、谎报、虚报影响招聘结果公正性信息的，公司有权取消本人的应聘或录用资格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若后续已签订劳动合同，公司可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无须支付任何补偿、赔偿等。
[bookmark: _GoBack]二、本人知晓并同意《应聘人员登记表》载明的身份证号码等部分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后，在青羊区政府门户网站就业信息专栏、青羊区国资局门户网站、青羊区人社局就业网站、企业网站进行公示。
三、本人若被确定为拟聘人员，自愿接受背景调查；自愿自费接受入职体检，知悉入职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四、公司对于本人所提交或填写资料的真实性验证将贯穿于整个招聘过程，并可在入职后持续验证。
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年    月    日
                                                          
 
